

关于做好2017级大学生班主任选聘工作的通知
各临床医学院（直属附院）党委、各学院党委：

依据2015年9月修订的《安徽医科大学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实施办法》(党学字〔2015〕7号)精神，为做好2017级新生班主任选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宣传、动员和报名、推荐

1.各临床医学院（直属附院）党委、各学院党委要对照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同志，积极做好政策讲解和宣传动员工作，确定和安排专门部门及工作人员做好报名、推荐工作，并统一审核、盖章、报送相关附件。

2.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须填写提交附件1，其中2016年（含之前）申请虽未被学校聘任但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不用重新提交申请。
二、选聘工作实施

1.选聘工作由分管校领导负责，党委学工部牵头，人事

处、教务处、组织部、宣传部和相关直属附院党委、学院党委共同组织实施。

2.报名人员经学校审核批准后，由校、院两级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培训，并于2017级新生入学期间正式到岗。

三、报送时间和地点

1.报送时间：2017年7月10日—7月20日

2.报送地点：校党委学工部（新行政楼一楼101室）。

联系人：杨艳，联系电话：65161058，邮箱： ahmuyangyan@163.com
附件：1、安徽医科大学2017级班主任申请表
          2、安徽医科大学申请担任2017级班主任情况学院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安徽医科大学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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